
君主制


贵族制


民主制


三者融


为一体








英   国   政   治   制   度





议会制





上院





 14世纪时，由贵族、僧侣组成。后只保留其尊严、荣誉，权力受到限制（1832年议会改革）


形式上：提出法案的创制权、对立法的拖延与修改权、充分发表意见权，是最高上诉判决机关








国王





“统而不治”。但是世袭的国家元首、总司令、国教的世俗领袖、联邦元首








礼仪性国家元首





国家统一的象征





民族团结的纽带





现代





下院





是当代政权的核心


有立法权、财政权


对政府的监督权等





内阁





名义上对国王负责，实对议会或首相负责。“责任制政府”





国王批准组阁





首相提出内阁成员、政府成员名单





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议员





首相





政府和内阁的最高首脑，


国王任命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的领袖





有内阁会议的主持权，各重大政策的决策权





有行政权、立法权





兼任政府首脑、议会党领袖、多数党的领袖








提名各部大臣、主教、及任免高级文官的权力





托利党





辉格党





两党制





托利党





辉格党





保守党





自由党





19世纪晚期，都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1660年





1832年





议会改革





君主立宪制





1689年《权利法案》





国王“统而不治”





现代代议制政府真正掌权





以议会责任内阁制为核心





保留君主，但议会掌权





现  代





责任内阁





宣布提前大选





通过控制下院本党的议员来控制下院





控制下院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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